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高〔2007〕60号
关于实施福建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精神，根据省教育厅、财政厅《关于实施福建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闽教高［2007］48号）的总体安排，经研究，决定实施福建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任务

计划项目的实施，旨在探索并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倡导以本科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验改革，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逐渐掌握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其创新实践的能力。

通过开展实施计划项目，带动广大学生在本科阶段得到科学研究与发明创造的训练，改变目前高等教育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动手能力不强的现状，改变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推广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化培养的教学方式，形成创新教育的氛围，建设创新文化，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二、实施原则

1、兴趣驱动。参与计划项目的学生要对科学研究或创造发明有浓厚兴趣。在兴趣驱动下，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实验过程。

2、自主实验。参与计划项目的学生要自主设计实验、自主完成实验、自主管理实验。

3、重在过程。注重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实施过程，强调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在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方面的收获。

三、项目要求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是本科学生个人或创新团队，针对学生在实验实践教学的基础上，自主进行创新性研究学习，自主进行创新性实验方法的设计，或与企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的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具体要求如下：

1、参与计划项目的学生一定要出于对科学研究或创造发明的浓厚兴趣，发挥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要处理好学习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创新性实验和创造发明的关系。

2、学生是计划项目的主体。每个计划项目都要配备导师，但导师只是起辅导作用，参与计划项目的本科学生个人或创新团队，在导师指导下，一定要自主选题设计、自主组织设备和材料、实施实验、分析处理数据、独立撰写总结报告。

3、学生计划项目选题要适合。计划项目选题要求思路新颖、目标明确、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学生要对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

4、参与计划项目的学生要合理使用计划项目经费，要遵守学校财务管理制度。

5、参与项目的学生要处理好学习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创新性实验和创造发明的关系。

四、项目实施

1、资助范围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向全省本科高等学校（含本科高校举办的独立学院）的优秀本科学生，2007-2010年共资助1000个计划项目，每年250个左右。 

2、申报名额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按年度申报，每所本科高校原则上申报项目不超过15个，每所本科高校举办的独立学院申报项目不超过10个，每个计划项目团队的人数不超过5 人。

3、评选办法

评选办法采取学校推荐、专家评审、省教育厅批准的程序进行选定计划项目。学校要做好计划项目的组织和申报工作，对学生申报的创新性计划项目进行评审后向省教育厅推荐，省教育厅组织有关专家对学校推荐的项目进行评审，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审批立项。

4、申报材料要求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由学校申报。学校按计划项目填写好的《福建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书》（见附件）及相关书面材料（一式六份），于2007年9月20日前统一报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并将申报书的电子文档（word文件，doc格式，文件名：学校名称+计划项目名称）发送至：gdjyc2002@sina.com。

5、项目管理

计划项目执行时间为1-2 年。计划项目结束后，由学校组织验收，并将计划项目的总结报告以及论文、设计、专利和相关支撑材料上报我厅，我厅将根据情况进行抽查。

五、学校工作

1、学校要成立校级的组织协调机构，包括教务、科研、设备、财务、学生、团委等职能部门的人员，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提供支撑条件。

2、学校要参与监督与管理，为计划项目的学生配备导师，负责指导学生进行创新性实验，学校要认定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制定相关的激励措施。

3、学校的示范性实验中心、各类开放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要向参与计划项目的学生免费提供实验场地和实验仪器设备。

4、学校要给予计划项目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支持，经费由学校代管，由承担计划项目的学生使用，教师不得使用学生研究经费，学校不得提取管理费，不得截留和挪用。

5、学校要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搭建计划项目学生交流平台，利用计划项目学生俱乐部等形式，定期开展相关活动。

6、学校要为参加计划项目学生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和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学分认定、选课、考试、成果认定等。

7、学校要组织计划项目学生开展学术交流，参加学术团体组织的学术会议，为学生创新研究提供交流经验、展示成果、共享资源的机会。学校还要定期组织计划项目指导教师之间的交流。

8、学校要鼓励学生参加计划项目，对参与计划项目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奖励。对计划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工作无明显进展的学生要及时终止其计划项目运行。对更改计划项目内容、更换计划项目成员、提前或推迟计划项目结题等事项要制定规范的管理办法。

联系人：徐宇峰，联系电话：13805050200　0591-87846780，

附件：福建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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